
本报讯 记者刘茜、通讯员李惠英报道：近日，
记者从昌吉州金融工作办公室了解到：我州积极
落实“绿色信贷只增不减，非绿信贷只减不增”的
政策，全州绿色贷款大幅增长，为产业提效添“绿”。
截至目前，全州绿色信贷余额279.63亿元，比2017
年增长2.18倍；绿色信贷余额占比15.06%，比2017
年提高7.16个百分点。

在木垒县现代化风光电产业园，由华电新能
新疆公司建设的木垒四十个井子80万千瓦风电
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农发行昌吉州分行绿色贷
款为项目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该项目建成后，每年
发电量为22亿千瓦时，利用小时数2426小时，可
节约标准煤6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76万吨，
助力木垒县新能源产业基地建设。”华电新能新疆
公司木垒四十个井子风电项目部副总经理宋艳
峰说。

截至目前，我州清洁能源产业贷款余额148.01
亿元，占比53.04%。清洁能源总装机规模724.8
万千瓦，其中风电项目装机规模360.8万千瓦，占
清洁能源总装机的49.78%。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我州金融业持续
推动实体经济绿色发展，梳理形成包括绿色贷款、

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碳金融产品等在
内的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145个。2017年以来，
全州累计发放绿色支农再贷款18.8亿元，撬动资
金37.6亿元，为企业节约成本5000余万元。

我州建立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出台《昌吉州绿
色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财政
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推动产业和项目绿
色化。搭建“绿色项目+金融机构+对外合作交流”
平台，在产业投资、市场合作、绿色产业与绿色金
融政策融合机制等方面形成绿色技术和资金对接
通道，银政企签订超1000亿元合作协议及3000亿
元信贷支持计划。签约的66家企业中，已有50家
获得45.66亿元融资。

我州在全疆率先推出与再贷款政策、企业碳
账户挂钩的普惠型绿色金融产品“绿碳融”，精准
支持绿色低碳领域发展。截至目前，全州累计发
放“绿碳融”贷款3.46亿元，贷款利率较普通贷款
利率降低2个百分点，为企业节约融资成本600多
万元，为绿色低碳企业提供优惠资金支持。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自2017年我州全面推
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以来，共创建国家级绿色工
厂22家、国家级绿色设计产品25项、国家级绿色
园区1个、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家，自治
区级绿色工厂42家、自治区级绿色设计产品40项、
自治区级绿色供应链企业1家，绿色制造体系数
量居全疆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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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看亮点

我州绿色贷款大幅增长精准支持绿色低碳领域发展
截至目前，绿色信贷余额279.63亿元，比2017年增长2.18倍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李柏林报道：11月
30日至12月1日，自治州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四次会议召开，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建新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州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昌吉回族自治州全域旅游促进条例》实
施情况、《昌吉回族自治州优质农产品生产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
于自治州文物保护工作情况、自治州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和自治州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
调研报告，州人大常委会对州教育局的工作评议
意见和关于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州人大
常委会代表人事工作委员会关于自治州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办理
情况的监督检查报告；审议了《昌吉回族自治州城
乡容貌和环境卫生治理条例（草案）》《昌吉回族自
治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草案）》《昌吉回族自
治州地下水保护管理条例（草案）》《昌吉回族自治
州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草案）》《关于实施重大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的指导意见
（试行草案）》《关于开展人大代表电视网络问政
工作的指导意见（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州人民
政府关于2022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2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2021年自治州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1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工作报告、提请审议自治州2022年本级预算调
整的议案、2021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
成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
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2021年度金
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地方债务
管理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办理情
况的报告。

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州监察委员会关于开展
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情况的报告，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关于2022年上半年工作情况
和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的决定》情况的报告，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关于2022
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以及自治州商务局、科

技局、医保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情况报告；听
取了自治州水利局局长、住建局局长、统计局局长、
科技局局长履职情况报告并开展满意度测评；听
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评议组关于对自治州农业农村
局工作评议的调查报告，自治州农业农村局近三
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2021年自治州本
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自治州2022年本级预
算调整的决议》《州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易萍辞去
自治州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决定》《州
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宋志武辞去自治州第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决定》《州人大常委会关于
许可对昌吉州第十六届人大代表杨彦军采取强制
措施的决定》。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
议案，对新任职干部颁发了任命书并进行了宪法
宣誓。

12月1日上午，自治州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举办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村振兴
促进条例》法制讲座。随后召开联组会议，就全州
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专题询问，并对自治州农业农
村局工作情况开展满意度测评。自治州人民政府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答问。

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
作的重要论述学懂弄通做实，准确把握“三农”工
作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坚持以乡村振兴为
统领，围绕稳住农业基本盘，扎实做好“三农”工作，
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促进全州“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要紧密结合人大工作实际，把党的
二十大精神落实到人大工作各领域、各方面，确保
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人大系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要发挥人大制度优势、职能优势、工作优势，始终
保持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凝心聚力、依法履职，担当
作为、真抓实干，着力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
发展。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海拉提·包开、李向东、多力坤·艾沙出席会议；
州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宋海山、副州长
加林·哈萨克拜列席会议。

自治州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昌吉回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听取
和审议了自治州财政局受自治州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自治州2021年
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和自治州审计局受自治州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自治州2021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
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自治州2021年本级决算（草案）和自治州本级决算报
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
结果报告，决定批准自治州2021年本级决算。

昌吉回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
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自治州2022年本级预算调整的议案》，对自
治州人民政府提出的2022年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决定：

一、批准自治州2022年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二、批准自治州2022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2亿元。调整后自治

州目前累计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变更为 603.0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272.77亿元、专项债务限额330.3亿元）。

根据易萍同志的请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昌吉回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接受易萍同志辞去昌吉回族自治
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并向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备案。

根据宋志武同志的请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昌吉回族自治州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接受宋志武同志辞去昌吉回族
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并向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备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昌吉回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许
可昌吉州公安局对自治州第十六届人大代表杨彦军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一）
免去：

易萍同志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大常委
会监察和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二）
决定免去：

张 磊同志自治州司法局局长职务。
决定任命：

王春雷同志为自治州司法局局长。
（三）

免去：
赵鸿武同志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
刘秀春同志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马文俊同志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赵 丽同志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闫 雪同志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任命：
李红霞同志为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樊健健同志为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四）
免去：

王春雷同志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努尔巴拉提同志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刘学勇同志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任命：
易 萍同志为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副检察长；
唐 军同志为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马艺文同志为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关于批准自治州2021年本级决算的决议

关于批准自治州2022年本级预算调整的决议

关于接受易萍辞去自治州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决定

关于接受宋志武辞去自治州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决定

关于许可对昌吉州第十六届人大代表杨彦军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

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2年12月1日昌吉回族自治州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